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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殊教育中的四个问题 

刘全礼 

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  特殊教育系 （100075）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特殊教育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2004 年残疾

儿童的入学、在学人数是 1978 年的 12 倍；我国不仅有残疾儿童的幼儿园、义务

教育学校和高等教育学校，还有大量的残疾儿童或残疾人在普通幼儿园、中小学

和大学随班就读。但是，残疾儿童入学、在学的城乡差异、地区差异依然很大。 

这些成绩和差异与民间文化、执政水平、法律和教育管理措施密切相关，因此，

要想使我国的残疾儿童教育再上一层楼，就必须关注、研究、改进这四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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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 Problems on Special Education in China 

Abstract: From 1978 to 2004, the amount of pupils and students with hearing 

impairment, visual impairment and mental retardation has increased 11 

times in China. They are learning not only in special kindergarten, 

special education school and Special Education College or special 

education class in elementary school and department of colleges, but also 

in common class of the kindergarten, compulsory education school and 

colleges. But there are som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between cities and 

countries, the West and the East.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differences 

are related to the folk culture, the executive level of government, the 

law and the measure of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in those four aspects 

people should do more researching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pecial education.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特殊教育尤其是残疾儿童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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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1978 年我国残疾儿童的在校生——义务教育阶段——的人数为

31,000 人，1996 年为 321,000 人，而到 2004 年，则达到了371,8001人。仅仅从

人数上看，2004 年的残疾儿童在校生数就是 1978 年的 12 倍。 

同时，我国特殊教育的形式也趋向多样化，不仅有专门的残疾儿童幼儿园、

有各种义务教育阶段的专门学校，也有专门的残疾人大学或系科，还有从幼儿园

到大学的随班就读；不仅有政府如教育部门、民政部门举办的学校，还有群众团

体或组织（如残疾人联合会）、个人举办的学校；不仅有残疾儿童如盲、聋、弱

智儿童的专门教育，还有肢体残疾、特殊才能、一般智力超常儿童的专门教育。 

我国特殊教育的成绩巨大，但是，残疾儿童的接受教育率的地区差异很大，

不仅农村地区和城市有差异，东、西部也有差异。 

同时，残疾儿童的教育效益也存在差异。 

不仅盲、聋、弱智学校之间的教育质量——主要从文化课角度看——存在差

异，而且，随班就读的残疾学生的教学效益差距也很大。 

何以特殊教育发展迅速，又存在明显的上述差异呢？本文即从我国近 20 年

的经验出发，总结出四个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和大家交流。 

一、民间文化问题 

成绩的取得和问题的存在与民间文化的变化或与某些问户要素关系密切，或

者说，特殊教育问题有着深深的文化烙印。 

例如，有的家庭并不富裕，可是为了残疾的孩子却不辞辛劳地到处求医问药，

并想尽一切办法，让孩子到学校读书。有的聋儿家长甚至连续好多年替孩子在学

校上课，然后回家再教给孩子，直至使孩子获得大学文凭。在盲、聋、弱智三类

儿童中都有这样典型的例子。 

这些例子反映出了人们对残疾人的慈爱、怜悯和把他们当作人来看待的文化

特点。 

相反，有的家庭其实不贫穷，可就是不让自己的残疾孩子上学。这些家长认

为，家庭可以养活他，不需要出去念书；同时，认为如让别人知道我有一个残疾

人，是多么的没有面子。因此，从海南岛到内蒙大草原，从东海之滨到青藏高原，

都有一些残疾孩子被关在家中、成为圈养人的例子。 

                                                 
1 2004年数据见教育部教育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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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国早在商、周时代就有了对待残疾人的一些正确对策2和理念，但

时至今日，围观肢体残疾、聋人、盲人，甚至对其恶作剧的现象，也不是没有。 

这就说明，在许多人那里还存在着一些阻碍残疾儿童接受教育的理念，这些

理念不除，残疾儿童的教育权就会受到影响。 

因此，我们应该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或方法，矫正下列不正确的影响残疾儿

童入学的观念。 

1．对残疾儿童以及残疾儿童的教育无知、怀疑 

由于缺少相应的知识，许多人认为盲、聋、弱智等残疾孩子无法学习，也怀

疑他们是否能够学习。因此，自然就不送孩子念书。 

这种现象在农村地区更多见。 

2．认为读书无用论 

这些人认为，普通儿童读书都找不到工作3，残疾人念书又有什么用。因此，

也就不需要送到学校读书。 

3．报应、遮掩论 

这些人认为，生了残疾孩子是报应的结果，因此而产生遮掩的行为，不乐意

孩子出门，更不乐意孩子读书。 

4．认字即可论 

认为孩子读书能够认识几个字会写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了。这样，孩子还没有

接受完完整的义务教育就可能辍学。 

5．男女有别论 

认为男女有别，男孩可以读书，女孩也就算了。因此农村地区尤其是落后的

农村地区的残疾的女童特别不容易有读书的机会。 

6．经济困难论 

经济困难是许多残疾儿童家长拒绝残疾儿童入学的金字招牌。但是，只要不

是挨饿，这个借口就不存在。 

我国那些特殊教育发达的地区，都是上述观点纠正的比较好的地区。 

                                                 
2 如《礼记·礼运》中早就提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
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思想；《周礼·地官·大司徒》记载：“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
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福”，都反映出当时政策的正确性。 
3 接受义务教育并不是为了找工作，读书是每一个适龄儿童应有的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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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这些文化现象的消除或改进，当然要靠政策、法律4，但就目前

情况看，在全国范围内，发挥大众传媒或大众媒介——尤其是可视媒介，如电视、

网络、电影等的作用尤为重要。 

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曾经制作过两期残疾人的节目，2005 年中央

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曾经有聋人的舞蹈节目，它们的教育效果和对某些人的震撼是

空前的。 

实际上，包括电视、电影、录象和网络等在内的传媒，在改变人们的观念、

提供相应的知识和方法上，具有无比巨大的作用。 

因此，本文建议相关部门或机构，在专业人员的协助下，利用媒体为建立优

良的民间文化、发展各种事业——包括残疾人事业——二开展各种宣传教育活

动。这应该是目前改善民间文化、提高残疾儿童的入学率的最有效、直接的文化

手段。 

二、执政水平 

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但是，现实使我们不得不承认，教育问题——包括

残疾儿童的教育问题和执政水平有很大的关系。 

执政水平尤其是基层官员的执政水平，其实反映出一种执政文化。共产主义

运动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中叶之所以风靡全球，并在许多国家建立了政权，

除去依靠其提出的诱人的生活前景和美好的理想外，其时大多数运动者的优良的

工作作风——或称为执政文化——也是使之成功的重要因素。 

我们发现，在我国，凡是特殊教育发达的地区，都是当地领导——包括教育

官员和党政领导——比较重视残疾儿童事业的，对残疾儿童有着比较深情的同

情、怜悯，并乐意为他们在能力范围之内服务的思想——也就是当年毛泽东提出

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因此，才出现了单单靠某个或某些教师的行动或游说，就

促使当地政府建立了特殊教育学校的例子。 

实际上，教育问题在日理万机的主要官员那里并不是急迫的问题，残疾儿童

的教育就更是小中之小了。在这种情况下，官员的高执政水平需要外力的推动。 

我们发现，政府想举办特殊教育学校时，家长不一定送孩子来上学，但是，

家长有强烈的上学愿望时，就可以促进政府帮助实现这愿望。 

                                                 
4 请注意，政策、法律也属于文化的范畴。 



 5 

在欧美都有民间组织，如残疾儿童家长组织积极呼吁，促进了残疾人的待遇

和权利的实现，从而提高了政府执政水平的例子。 

因此，还需要政府之外的组织、人员，共同促进真正水平的提高。 

这样对于那些对残疾儿童事业不重视的地区或个别官员，既要采取系统内机

制，又要采取系统外机制，使之转化观念、为残疾人服务。 

就系统内机制而言，应当强化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依法、认真施政。对于那

些行政不作为者，在通过诸如“保鲜”等教育措施纠正的同时，应该严吏治、重

法律。 

因此，本文以为，我们的一些基层执政者以经济落后、资金短缺、法律不健

全为借口，不能很好的实现残疾人的基本权利——教育权——的行为，再也不能

在政府方面有市场了。 

实际上，利用已有的资金——包括地方税收和中央政府的拨款，保证每个残

疾孩子入学是有相应的经济条件的。 

或者说，从政府的消费，如上海一年的公车消费就是 200 多个亿，一些落后

地区的官员照样使用好车、照样大吃大喝来看，经济再也不能当作不能发展特殊

教育的借口。 

就系统外而言，则需要广大的社会民众、团体组织，从国家发展、民族强大

的角度，真诚的通过各种措施帮助政府，提高执政水平，从而促使各种事业——

包括残疾人事业的发展。 

例如，如果全社会没有把人看作是人，人的基本权利就被忽视，残疾人的教

育问题自然也就可有可无。 

相反，我们在人的视野下看残疾人，他们就应该具有人的权利，自然，只要

有饭吃，就应该有权利读书。 

如果有了这样的氛围，相信政府就一定能够提供相应的服务了。 

三、法律 

文化毕竟是文化，它只能通过相应的影响来解决残疾儿童的教育问题。在现

代社会，要真正实现残疾儿童的教育权，法律——包括强制的执行有关法律是最

有效的手段。 

尽管笔者曾经不止一次的发表观点，强调利用好现有的法律，就能够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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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残疾儿童的入学率。 

也就是说，我国特殊教育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我们

的教育法律的建设。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现行有关特殊教育的法律或条文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并且这些问题亟需解决。 

笔者曾经把这些问题总结为三个方面、七个点 5，即法律不全、无良法可依

和执法不严三个方面。 

例如，从宪法、义务教育法、教育法到残疾人保障法，有关特殊教育的对象

的术语比较混乱，宪法中使用盲、聋、哑和其他残疾的说法，而残疾人保障法使

用的则是视力残疾、听力残疾等术语。 

再如，已有法律条文界定的特殊教育对象不统一、范围较狭窄。义务教育法

规定的是盲、聋哑6和弱智三类，残疾人保障法规定的是视力残疾、听力残疾、

言语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多重残疾和其他残疾，对象不统一。 

同时，表面上看，残疾人保障法似乎比较全面的给出了特殊教育的对象。其

实不然。就特殊教育的实际而言，需要特殊教育的还包括大量的非残疾人，甚至

包括一般智力超常儿童和特殊才能儿童。 

因此，法律在促进特殊的教育权的实现方面实乃任重道远。 

按照目前情况，笔者以为，若以法律为武器解决特殊教育问题，应该从下列

三方面着手7： 

1．树立特殊教育的法律意识 

有法律意识比有良法还还重要。 

2．制定恰当的法律——建立良法 

尤其实需要责任、权利、处罚明确的、操作方便的特殊教育专门法。 

3．有效的利用法律 

按照法律办事，有效的遏制集体违法，包括对违法者追究刑事责任。 

四、教育管理的措施 

从经济投入和招生人数等一般教育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国特殊教育的效益

                                                 
5 刘全礼著：《特殊教育导论》，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年，94~96页。 
6 聋哑的说法不恰当，聋和哑是两种不同的现象。 
7刘全礼著：《特殊教育导论》，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年，96~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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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比西方发达国家还要高。 

但是，仅仅从学生的角度、从义务教育阶段教学效益的两个主要方面，即学

生的文化素养和学生的品德行为素养中的文化素养来看，盲、聋学校学生的文化

水平明显比同类普通学校低8，弱智学校和随班就读的学生亦是如此9。 

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表面上看似乎是教师、学校的问题，仔细分析时，却

发现是教育政策问题（包括经济投入、师资水平等），其中最主要的恐怕与我们

片面的、割裂的理解特殊教育，没有把特殊教育和整个义务教育有机的联系在一

起有关10。 

传统上，我们只把盲、聋、弱智儿童当作特殊教育的对象，并且设置相应的

学校。在发展初期、在积累经验的阶段，这种做法无可厚非。 

然而，在基础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这些思想和做法就应该做相应的调

整。否则，就会出现特殊学校教育质量低、随班就读学生随班就混或者回流到普

通学校的情况。 

根据我的调查，普通小学存在着大约 10%左右的包括学业不良、情绪行为异

常在内的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同时，又有超过一半的普通小学的教师不懂得

或不能很好的教育这些学生11，这就使随班就读的回流现象在一些地区非常明

显。，北京的一些特殊学校的学生竟有接近 40%是由普通学校来的，实际上反映

的就是普通学校没有能够满足这些学生的需要。 

因此，要解决我国特殊教育的效益问题，必须多措施同时进行。 

1．理念 

扩大特殊教育的内涵和外延，把所有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包括一般智力

超常儿童、特殊能儿童、情绪行为异常儿童、学业不良儿童等等传统的盲、聋、

弱智和工读学校儿童这些特殊儿童之外的所有需要在教育上特别帮助的儿童，都

看作特殊教育的对象。 

然后，采取科学的措施在特殊学校或普通学校，为各种儿童实施因材施教的

                                                 
8 全国几所招收聋人、盲人学生的残疾人高等学校或系科招收的残疾大学生的文化水平，大多数达不到普
通高中考取大学的学生的水平。 
9 当然，弱智儿童的特点决定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可能达到普通儿童那样的水平，但是，相对于自己的水
平而言，他们却能够更大的进步。 
10 基础教育阶段的特殊学校的特殊教育是义务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或者是实施义务教育的一种形式。 
11 这是学生从普通学校转到特殊学校的教师原因，但是，其根本原因还在管理上，即没有为学生提供满足
特殊教育需要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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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按照笔者在北京市的调查，在目前财力和教师条件下，这么实施是可行的。 

2．措施 

（1）师资培训 

师资培训的方式应该发生改变，应该把教师当作一个具有职业技能的工作来

看，进行更符合职业要求的培训，包括特殊教育的知识和能力的培训。 

要使特殊教育学校的教师和相当数量的普通学校的教师具备基本的特殊教

育的知识和能力。 

（2）教师配置 

在普通学校实施辅助教师制度，广泛设置辅助教师或辅导教师，或称特殊教

育教师，对学校中的特殊学生进行课堂、课后辅导或补救教学，或者对心理、情

绪、行为问题学生进行帮助，发挥特殊教育师资培训的综合效益。 

（3）加强督导 

把特殊教育的教学质量的督导纳入正常的督导渠道。 

普通学校以普通学校的教学大纲为督导参照系。 

盲、聋、弱智三类学校以我们正在制定的新的教学大纲——即目前所说的课

程标准——做督导参照系。 

应该说，从宏观上看、从绝对的角度说，经济是提高残疾儿童入学率和教育

质量的基础，但是，从中国目前的情况和完备的教育体系看，有效提高残疾——

特殊儿童的入学率和教育质量，重要的并不在经济，而在人们的理念——包括民

间文化、执政文化和法律和措施如何。我们期待着中国特殊教育更上一层楼。 


